附表2：
下关区2009年度安全生产培训计划安排表（预案）
	期次
	培训
时间
	责任单位
	人数
	参加培训人员
	主办单位

	1
	3月下旬
	阅江楼街道
	100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法人）、
安全管理人员
	区安监局

	
	
	建宁路街道
	100
	
	

	2
	4月上旬
	宝塔桥街道
	100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法人）、
安全管理人员
	

	
	
	小市街道
	100
	
	

	3
	4月下旬
	热河南路街道
	100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法人）、
安全管理人员
	

	
	
	幕府山街道
	100
	
	

	4
	5月上旬
	安监局
	40
	化工企业、加油站负责人（法人）、

安全管理人员
	区安监局、

南京工业大学

	5
	5月下旬
	
	100
	区监管企业主要负责人、

安全管理人员
	区安监局

	6
	6月上旬
	阅江楼街道
	100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法人）、

安全管理人员
	

	
	
	建宁路街道
	100
	
	

	7
	6月下旬
	宝塔桥街道
	100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法人）、

安全管理人员
	

	
	
	小市街道
	100
	
	

	8
	7月上旬
	热河南路街道
	100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法人）、

安全管理人员
	

	
	
	幕府山街道
	100
	
	

	9
	7月下旬
	区主管部门
	60
	各部门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法人）、安全管理人员
	

	
	
	区安监局
	50
	区监管企业主要负责人（法人）、安全管理人员
	

	10
	8月上旬
	全区市场
	100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法人）、
安全管理人员
	区安监局、
区商务局（市场办）

	11
	8月下旬
	全区交通运输
企业
	80
	交通企业主要负责人（法人）、
安全管理人员
	区安监局、
交警六大队

	12
	9月上旬
	街道、区主管部门
	
	漏培人员
	区安监局

	13
	9月下旬
	区安监局
	
	漏培人员
	

	14
	机动
	街道、部门
	
	特殊工种人员
	

	合计
	1630人

	备

注
	1、各单位制定培训工作方案于3月20日报区安委办。
2、各街道、区有关部门对所属生产经营单位的应培人员（初培、复培、复审）做好核查摸底工作，登记造册，汇总后于3月20日报区安委办备案。
3、每期培训班开训前1个月，各单位将本期培训人员名单及登记表报区安委办。

4、各单位把特殊工种需培训的工种、人员数量（初培、复培、复审），4月底报区安监局，以便安排培训时间。

5、市场、交通运输企业（区监管企业除外）培训人数分头计入所属街道和区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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